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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nnoScience (Suzhou) Technology Holding Co., Ltd.
英諾賽科（蘇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77）

自願公告
董事自願作出禁售承諾

本公告由英諾賽科（蘇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接獲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控股股東集團成員Weiwei Luo博士（「Luo
博士」）發出的承諾函件（「禁售承諾」）。根據禁售承諾，Luo博士將自2026年
1月22日起後的12個月內不減持其實益擁有的154,705,540股本公司股份（包括
77,352,770股境內未上市股份及77,352,770股H股）。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2月18日的招股章程，Luo博士為上海英諾優朋企業
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英諾優朋」）的最終普通合夥人，蘇州英諾芯企業管
理中心（有限合夥）（「英諾芯」）的最終普通合夥人，Inno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Inno HK」）的控制人，及蘇州市吳江區芯生大鵬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芯生大鵬」）的普通合夥人。英諾優朋的有限合夥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英諾芯、Inno HK及芯生大鵬為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前股份計劃下的員工持股平
台。英諾優朋、英諾芯、芯生大鵬的有限合夥人及除Luo博士以外的Inno HK的優
先股股東根據合夥協議及╱或首次公開發售前股份計劃自願出售本公司股份，與
Luo博士無關。

禁售承諾的作出基於Luo博士對本公司未來發展的信心及長遠投資價值的充分認
同。本公司堅信，在全球能源結構轉型與能源效率革命性提升的時代背景下，氮
化鎵功率芯片以其高頻、高效、高功率密度的卓越特性，將在新能源汽車、數據
中心、工業儲能、人形機器人及消費電子等關鍵領域扮演顛覆性角色，市場前景
極為廣闊，Luo博士的禁售承諾將有利於本公司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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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請務必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英諾賽科（蘇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Weiwei Luo博士

中國，2026年1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Weiwei Luo博士、Jay Hyung Son先
生、吳金剛博士及鍾山先生；非執行董事汪燦博士、張彥紅女士及崔米子女士；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顯榮先生，榮譽勳章，太平紳士、易繼明博士、楊士寧博士
及陳正豪博士。


